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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一是进

一步清理地方财政专户。要求地方继续对自行出台政策文

件设立的专户以及中央文件规定应予撤销的专户进行清理

规范，全年撤销地方财政专户 2万余个。二是调整和规范

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的范围和方式。研究调整中央预算单位

银行账户管理有关事项，调整改进财政对中央单位银行账

户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取消对无财政拨款单位所有实存资

金账户的管理，调整账户审批、备案和年检工作机制。三

是规范财政资金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研究进一步加

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工作，明确财政专户

和预算单位账户资金采取竞争性方式或集体决策方式，通

过综合评分法选择资金存放银行，杜绝“以权揽储”等寻租

行为。

（三）做好财政国库基础管理工作。一是及时支付财政

资金。中央本级全年共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 4.5万笔，财

政授权支付笔数 1345.82万笔。二是加强总预算会计核算管

理。严格执行新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范了财政总预

算会计核算。启动按经济分类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工作，按时

编报中央财政支出旬（月）报表等，及时与人民银行、预算

单位和代理银行对账，确保基础数据无误。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唐龙生、戴 晓、张宇麟、梁 超执笔）

政府采购

2016年，政府采购按照全国政府采购工作会议提出的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针对巡视提出的政府

采购有关问题，以全面落实巡视整改工作为契机，不断推动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规制度体系

推进《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

采购供应商质疑答复与投诉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的修订

工作。印发《关于加强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权力运行。印发《关

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科研院所

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和履约验收的指导意见》《关于简

化优化中央预算单位变更采购方式和采购进口产品审批审

核有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创新监管模式、深化批量集中改

革等规范性文件。与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和

监督管理。

二、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继续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更新发布第十九、二十期

节能清单和第十七、十八期环保清单，新增铝材、电缆桥架、

纺织用料、扫描仪等 4种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节能环保

清单范围扩大至 114种产品、41万多个型号 /系列。开展关

于促进创新、支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政策研究

工作。

三、做好巡视整改工作

紧扣巡视反馈问题细化任务，抓好整改落实。一是大力

减少审批审核数量，简化审批审核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提请国务院提高货物服务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和分散

采购限额标准 ；细化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所采购自主权

的政策措施 ；实行采购单位一揽子申请变更采购方式和采

购进口产品部门集中论证、财政统一批复 ；建立对中央预

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编报情况、变更政府采购方式

审批和采购进口产品审核事项执行情况、政府采购信息公

开要求落实情况的常态化动态监管机制。二是加强源头和

结果管理，完善采购交易规则。制定有关指导意见，要求采

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严格规范开

展履约验收，推进政府采购管理结果导向 ；修订货物服务

招投标管理办法，重点解决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价

格虚高、质次价高、低价恶性竞争、采购效率低等突出问题；

结合采购人的现实需要深化批量集中采购改革，将协议供

货价格联动机制扩大到所有批量集中采购品目，努力解决

协议供货产品价格虚高问题。三是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加强

监督检查和警示教育。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着重解决专家不专、专家权利责任不对等、专家数量不足等

问题 ；研究制订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法，重点解

决代理机构无序竞争、专业化能力不足、违规操作、执业能

力不足等问题 ；依法开展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做好代理机

构资格认定行政许可取消后的衔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

专家和代理机构违法违规依法处理处罚 ；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设立“案例解读”专栏，曝光专家评审和代理机构执业中

的 10个典型案例 ；建立健全三部门协调监管机制，要求各

级财政部门从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等方面，主动加强与纪

检监察、审计部门的协调配合。

四、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印发《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

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在

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使用信用信息的总体要求、查询渠道，

以及对失信主体的惩戒措施等内容。推进电子卖场建设，

指导浙江开展电子卖场试点，探索政府采购反向竞价模式，

着力解决零星采购的时效性，以及政府采购与社会电商的

价格联动问题。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与发展改革

委、国土资源部、国资委联合印发《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数据

规范》，推动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系统的信息共享。继续推进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工作，

规范公务机票购买行为，将改革逐步延伸到京外中央预算

单位和地市级预算单位。首次开展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审核工作，对 130家中央部门编制的“二上”（各部门在财

政部门下达的部门预算控制数以内，汇总编报本部门及所

属单位年度预算草案，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财政部门）预算

中政府采购预算进行审核，促使中央单位完整编制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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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预算。

五、加强监督管理

牵头组织 2016年全国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按照纵向联

动、统一标准、分级检查、依法处理的原则，中央、省、市、

县四级财政部门共同参与，分级开展对 1538家代理机构执

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其中 1495家作出了责令整改的行政

处理、对 187家作出了警告及以上的行政处罚。同时，针对

检查发现的违规评审问题，全国共处理处罚评审专家 264人

次。贯彻落实国务院“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制定《政

府采购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细则》，明确了检查工

作的抽查方式、抽查过程、建立名录库、结果公开等要求。

依法处理投诉举报案件，做好应诉工作，全年共处理

281起投诉举报信访案件 ；共被行政复议 8起，均维持财政

部处理决定 ；被提起行政诉讼 4起均胜诉。加强自身业务

内部控制管理，制定《财政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专项内控办

法》。

六、积极稳妥推进加入 GPA 谈判

2016年，按照国务院GPA谈判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和

安排，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以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

（GPA）谈判为主线，统筹开展各项谈判工作。一是结合新的

谈判形势，会同国务院GPA谈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研

究提出谈判策略和改进出价思路。二是组团赴日内瓦开展

谈判。表明中方立场，并对参加方的关切作解释说明。谈判

取得积极成果，一些参加方要价有所降低。三是加强与欧盟

合作。开展了多次双边谈判、政府采购对话和研讨会，争取

了欧方对我国扩大出价面临困难的理解。四是参与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中加自贸区技术性

讨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等自贸区政府采

购议题谈判。五是参加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已与美方

就政府采购议题形成共识。六是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政府

采购议题谈判，实现了预定谈判目标。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王文虎、李 亘、夏 玲、

翟司霞、张立帅、李泽惠执笔）

财政国防工作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处于我国由大变

强的关键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财政国防

工作紧紧围绕军队领导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度改革，按照国

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完善国防领域财政

事权划分，切实加强军费预算管理，在军队探索实施规范的

综合预算管理和资金集中支付制度，不断提高国防经费使

用效益。

一、国防支出基本情况

（一）国防支出预算安排情况。2016年国防支出预算数

为 9765.37亿元，比 2015年决算数增加 677.53亿元，增长

7.5%。其中，中央本级安排 9543.54亿元，比上年决算数增

加 675.03亿元，增长 7.6% ；地方财政安排 221.83亿元，基本

与上年持平。

（二）国防支出决算情况。2016年国防支出决算数

为 9765.84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9545.97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 % ；地方财政支出 219.87亿

元，完成预算的 99.1%。

（三）国防支出保障的重点。按照“十三五”时期军队建

设发展规划和军费保障计划，科学配置财力资源 ，全力做好

重点方向军事斗争准备财力保障，促进财力向战斗力有效

转化。具体为 ：一是贯彻强军战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改

革，确保军队精简整编、作战力量体系优化调整等改革任务

按计划实施 ；二是适应世界军事变革和新的战争形态，提

高重大安全领域装备建设投入，加大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新

型力量配套建设等投入，不断优化国防支出保障结构 ；三

是支持军事人力资源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部署实施，支持

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建设，为稳步构建院校教育、部队训练

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保障 ；

四是统筹保障各项事业建设，增加思想政治建设、联合作战

指挥、联合保障能力建设投入，推进国防科技创新 ；五是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改善基层部队战备训练和工作

生活条件，促进部队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六是推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大力支持国防动员和边海防建设。此外，还采

取正常保障与专项补助相结合的办法，认真做好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 95周年活动等重大任务财务保障工作。

二、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规范预算编制，做好资金保障。2016年，随着我国

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财

政收支矛盾突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财政部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全面分析上年国防预

算执行情况，系统梳理国防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在反复测

算、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根据国防建设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

水平，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有力保障了国防建设和军队

改革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密切跟踪、认

真分析年度国防预算执行情况，研究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和调

整意见，优化了国防支出的投向投量，保障了国防和军队建

设应急需求，同时节约了财政资金，缓解了中央财政的收支

压力。

（二）优化投向投量，抓好项目管理。在重大项目立项审

查阶段，认真审核项目建设方案和经费规模，对建设方案统

筹利用现有条件不充分，部分项目必要性不足、建设规模偏

大、投资估算不准确等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调整意见。通过

压减不合理经费，有效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项目执

行阶段，及时跟踪检查，掌握项目执行进度和执行中遇到的

困难，根据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及时审核批复项目调整方案

和预备费安排方案。

（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贯彻国务院关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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